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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突出重点，有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

吴 忠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以 “ 执 行 合 同 ” 和 “ 办 理 破

产 ” 为 核 心 ， 先 后 创 新 各 项 制 度 1 2 项 ， 对 推 进 审 理 破

产预重整案件、选任破产管理人以及提高破产案件审判

质效等进行明确。顺利审结宁夏德富胜粮油食品有限公

司破产清算案，使“德富胜”品牌得到保留和升级，解

决了员工的整体就业问题，实现了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

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与市审批局联合出台《吴忠市企业

破产统一工作协调联动机制》，建立企业破产工作“府

院联动机制”。在全区率先建立破产专项基金，汉能吴

忠市太阳山光伏发电成功破产重组。灵活运用“放水养

鱼 ” “ 活 查 封 ” 等 多 种 方 式 ， 为 危 困 企 业 争 取 发 展 生

机，既保障经营主体日常生产经营，又使申请执行人的

权益得以实现。加强智慧法院建设，健全涉企案件快审

快结工作机制，建立“绿色诉讼通道”。通过人民法院

诉讼服务网、人民法院在线诉讼服务等方式，实现网上

调解、网上立案全覆盖，最大限度减少企业诉累。加大

知识产权侵权打击力度，制定《吴忠市关于强化知识产

权保护的若干措施》，建立府院联动、公安机关知识产

权 打 假 维 权 协 同 、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企 业 维 权 警 务 室 等 机

制，“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吴忠受理窗口”被国家

知 识 产 权 局 通 报 表 扬 。 着 力 化 解 企 业 矛 盾 纠 纷 。 出 台

《关于加强民营企业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设立

商会人民调解组织，支持工商联、商会参与仲裁，选聘

优秀民营企业家和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的人才为仲裁员及

仲 裁 委 委 员 ， 引 导 企 业 在 商 事 合 同 中 优 先 约 定 仲 裁 条

款，着力化解企业纠纷。

（四）开展普法宣传教育，提升企业守法意识

广泛开展普法工作，进一步整合、拓展普法平台资

源，依托宣传版面、电子显示屏、微信公众号、APP软

件等灵活多样的宣传载体，广泛宣传《优化营商环境条

例》等政策文件。引用全国、全区和吴忠市营商环境优

秀案例编印营商环境工作动态20期，开展“吴忠市宣传

贯彻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有奖问答活动”，制作“易

办 · 吴 优 ” 一 窗 受 理 平 台 专 题 宣 传 片 ， 印 发 宣 传 材 料

10000余份，制作宣传短视频3部，巩固普法宣传效果。

发挥“吴忠法宝”“12348”法网等平台优势，为企业

在合同履行、劳动用工、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

服务。组织法官深入工业园区，宣讲典型案例、召开座

谈会，解答企业法律问题，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。为

全市各级工商联、商会配备律师顾问，组织律师“进企

业”进行法治宣传教育。成立由66名优秀律师组成的律

师专业服务团、律师党员先锋队、公证员专项法律服务

援助团等法律服务组织，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支持。

吴忠市中小微企业法治化营商环境存在的不足

在调研中发现，尽管吴忠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，但中

小微企业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仍面临一些不同程度的问题。

（一）立法针对性不强，影响法律规范性作用发挥

从 立 法 层 面 看 ， 目 前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的 法 律 法 规 逐

渐增多，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专门政策法规较少，并且已

经出台的政策法规主要集中在融资等金融服务方面，缺

少与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。一是针对中小微

企业缺乏法律顶层设计。《中小企业促进法》于2018年

重新修订实施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》

于2022年6月实施，均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在中小企业发

展中的相关职责，吴忠市在具体落实上采取了一系列有

效措施，但这些措施缺乏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实践经

验固化。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，立法保障层面的感知度

不高。二是个别重点领域缺乏法律配套制度。《宁夏回

族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2022年已落地实施，在落

实条例过程中，吴忠市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，但是在

个别重点领域缺乏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。例如在信息

化应用、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，需要制定具体的政策规

定，才能更好保障条例有效落实。

（二）行政执法水平不高，制约企业生存发展

从 执 法 层 面 看 ， 行 政 执 法 “ 三 项 制 度 ” 落 实 不 够

深入。公示制度落实不到位，在公示执法结果的时间、

内容、方式上有待提升；全过程记录制度落实有瑕疵，

在影像资料归卷、立案归档方面不够规范。执法监管方

式 单 一 ， 利 用 现 场 监 督 检 查 方 式 多 ， 利 用 数 字 化 信 用

监管方式少。信用监管、重点监管、联合监管等手段运

用不到位，监管合力没有充分发挥。市场监管领域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率和监管覆盖面有待提高和拓

展。包容审慎监管机制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。同时，

由于个别执法人员法律素养不高，导致运动式执法、机

械性执法、随意执法、粗暴执法、轮番执法等问题不同

程度存在。

（三）法律服务质效不足，难以满足企业维权需求

从 司 法 层 面 看 ， 存 在 企 业 维 权 难 的 问 题 。 一 是 诉

讼时间长、成本高。由于执行效率低下、送达难、法院

“案多人少”等原因，导致纠纷期限较长。尤其针对拖

欠应收账款的问题，即便企业胜诉，但审判、执行时间

过长，个别中小微企业资金周转困难，甚至因此丧失生

机。二是司法能动性发挥不足。由于中小微企业内部缺

少法务人员，在出现纠纷后才寻求法律帮助，诉讼过程


